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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外學生申請工作許可以電子公文方式送達工作許可函 

問答集(Q&A) 

Q1:為什麼推行電子送達？  

A1:基於線上申辦無紙化申請之數位趨勢，並配合「雇主聘僱外國人

許可及管理辦法」第 6 條之 1 修正規定，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僑

外學生申請工作許可已採全面線上申辦。為擴大運用網際網路之

效益，達成簡政便民之目的，本部參採相關機關電子送達之作法，

於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」，依電子簽章法之規定與僑

外學生約定並取得「同意」後，就僑外學生工作許可申請案件經

本部核准後，即以電子公文方式送達工作許可函。 

 

Q2:電子送達實施時間為何？  

A2: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。僑外學生於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

申辦網」經約定「同意」以電子公文方式送達工作許可函，於申

請案件經本部核准後，即可逕至本部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

辦網」領取電子公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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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:如何申請同意電子送達？ 

A3:首先登入本部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」，於「案件新增

及管理」項下點選「新增申請案件」後，將彈跳出約定是否同意

電子送達視窗，請於詳讀約定內容後按下「同意」按鍵即完成約

定，屆時本部將以電子公文方式送達工作許可函。如點選「不同

意」，則工作許可申請案件經本部核准後，將以郵寄方式寄發紙

本工作許可函。 

 

Q4:申請補發工作許可也可以約定電子送達嗎？ 

A4:電子送達以許可函為限，除新申請之工作許可，也包含因原工作

許可遺失等因素申請補發許可者，均得以約定以電子公文方式送

達工作許可函。 

 

Q5:同意電子送達後能反悔嗎？  

A5:(1)原則上，申請案件如已送本部審查，則無法變更工作許可函領

取方式。 

(2)若於申請案件送本部審查前，原約定同意電子送達因故擬予變

更工作許可函領取方式，仍可於案件管理頁面之「工作許可函

公文領取方式」操作變更，點選「郵寄學校」者，於案件經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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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核准後，將以郵寄方式寄發紙本工作許可函；點選「親自領

取」者，則請於案件經本部核准後逕自本部領件櫃檯(臺北市

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39號 10樓)取件。 

 

Q6:什麼時候可以領取電子公文？會通知嗎？ 

A6:本部將於申請案件核准且發文後，以電子郵件通知僑外學生領取

電子公文，僑外學生並可於發文日起 8個日曆天內自行至本部「外

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」領取電子公文；逾期未領件者，系

統將關閉「領取電子公文」功能。 

 

Q7:逾期領取電子公文怎麼辦？ 

A7:如未能於發文日起 8 個日曆天內至本部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

申辦網」領取電子公文，屆期本部將逕改以紙本公文寄發工作許

可函。 

 

Q8:領取電子公文時因電腦當機、印表機故障等情況致領取失敗怎麼

辦？  

A8:如因不可歸責事由無法成功領取電子公文，仍可於發文日起 8 個

日曆天內申請重新領取，請於案件管理頁面點選「重新申請領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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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公文」，填寫事由並按下「確認」後，系統將寄發驗證密碼至

註冊信箱，請前往收件並將取得之驗證密碼鍵入系統完成身分驗

證後，本部將再次開放領取電子公文，並以僑外學生成功領取電

子公文之時間為電子公文送達時間。如逾前述期限則無法申請重

新領取，請依補發程序另案申請補發許可。 

 

Q9:我可以透過手機出示工作許可相關資訊嗎？ 

A9:如「同意」以電子公文方式送達工作許可函者，本部新增使用「行

動裝置檢視工作許可」功能。即僑外學生工作許可申請案件經本

部核准後，學生以行動裝置登入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」，

點選「行動裝置檢視」，系統將寄送驗證碼至案件申請時所填之

手機號碼，並於輸入驗證碼後，啟用行動裝置檢視功能，當行動

裝置直立時，顯示畫面為 QRcode(如下圖 1所示)，可供雇主掃描

驗證；當行動裝置橫放時，顯示畫面為工作許可相關資料(如下圖

2所示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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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

 

 

 

圖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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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0:我要如何申請「行動裝置檢視工作許可」功能？ 

A10:如「同意」以電子公文方式送達工作許可函者，於案件管理頁面

「工作許可函行動裝置檢視」欄位，本部將此功能預設為「是」，

則請務必輸入您的手機號碼以作為寄送驗證碼之用，如不願使用

此功能，則請將此欄位改點選為「否」。 

 

Q11:線上申辦操作時如有相關問題，是否有其他管道可供諮詢？ 

A11:可 e-mail至線上系統客服電子信箱：ezwp@wda.gov.tw，或於上

班時間(上班日上午 8：30~12：30，下午 13：30~17：30)撥打線

上系統客服專線：0800-881-339或(02)2380-1720，將有專人協

助指導及處理相關問題。 

 

Q12:雇主該如何掌握僑外學生工作許可情形？ 

A12:本部「全國外籍勞工動態查詢系統」，提供雇主即時線上查詢功

能。雇主於登入系統後，鍵入僑外學生工作許可函發文文號及護

照號碼並點選「查詢」，即可瞭解僑外學生工作許可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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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3:我還收得到紙本工作許可證嗎？ 

A13:現行核發之「外國留學生、僑生及華裔學生工作許可證」，為配

合以電子送達方式核發工作許可之推行，自 109年 1月 1日起工

作許可申請案件經本部核可後，將不再寄發紙本「工作許可證」，

改以核發工作許可函之形式(如下圖所示)作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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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4:電子公文(如下圖所示)、紙本公文及行動裝置檢視功能畫面所顯

示的 QRcode功能為何？ 

A14:雇主可藉由掃描 QRcode 即時顯示僑外學生許可期間，方便其瞭

解僑外學生工作許可情形。 

 

 

 


